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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一、破自性成立之我……：若我是五阴，我即为生灭；若我异五阴，则非五阴相。

丑二、以此遮破我所………：若无有我者，何得有我所？灭我我所故，无我我所执。

丑一、灭尽我执者不可得…………：得无我智者，彼等不可得。无我我所执，见者亦未见。

寅一、如何灭尽我执：内外我我所，若尽灭无有，诸取即为灭，取灭则生灭。

寅二、如何获得解脱：业烦恼灭故，名之为解脱。业烦恼非实，入空戏论灭。

子三、断除与圣教相违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诸佛或说我，或说于无我。诸法实相中，无我无非我。

子一、真如之本体不可言诠……………：诸法实相者，心行言语断，无生亦无灭，法性如涅槃。

子二、以假立而宣说真如………………：一切实非实，亦实亦非实，非实非非实，是名诸佛法。

丑一、胜义真如之法相：自知不随他，寂灭无戏论，无异无分别，是则名实相。

丑二、世俗真如之法相：若法从缘生，不即不异因。是故名实相，不断亦不常。

丑三、彼二摄义………：不一亦不异，不常亦不断。是名诸世尊，教化甘露味。

癸三、如是宣说之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：若佛不出世，声闻已灭尽，诸辟支佛智，从无依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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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观我法品


